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的独立意见 

为进一步提高董事会运作效率和战略决策水平，使公司的治理结构符合经营

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意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由9人调减为7人，其中非独立董事人

数由6人调减为4人，独立董事人数3人不变。本次调减董事会成员人数不会对公

司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广大中小股东的

利益，本次调整事项符合公司治理实际需求，因此同意本次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

并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提名是在提名人充分了解被

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

被提名人本人同意，提名合法有效； 

经审查，公司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条件，具备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同意崔健先生、胡亚军先生、潘松先生、王辉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同意姜省路先生、王元月先生、刘海英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

见 

经核查，原激励对象王景、王显、魏绍昌等 12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

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该 1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05,700 股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事项。 

四、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独立意

见 

经核查，本次董事会批准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30 名激励对象

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共 4,494,360 股，符合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锁的激

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解锁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430名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授予部

分的第二个解锁期内按规定解锁 4,494,360股，同意公司办理相应的解锁手续。 

五、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

了解了本次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按

照“自愿、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有关交易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合

理的，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的，是一种公允、合理的定价方式，

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战略发展。公司 2020 年度拟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2、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按照

“自愿、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的，有关交易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合

理的，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的，是一种公允、合理的定价方式，

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战略发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 

六、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

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资金充裕，在保证主营业务正常经

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流动性高的银行理财产

品，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不会对经营

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重大经营及投资决策制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低风险、流动性高的银行理财产品。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刘海英、姜省路、王元月   

    2019年 12 月 27日 


